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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21-020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19,514,3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沈阳化工 股票代码 0006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泽胜（代行） 张羽超 

办公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 55 号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 55 号 

传真 024-25553060 024-25553060 

电话 024-25553506 024-25553506 

电子信箱 000698@126.com 000698@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氯碱、石油、聚醚多元醇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

有烧碱、聚氯乙烯（PVC）糊树脂、丙烯酸及酯类、聚乙烯、丙烯、液体石蜡、

液化气、聚醚多元醇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冶金、轻工、纺织、医疗、汽

车、电子工业、农业、建筑业、航空航天、军事舰船、高铁建设、汽车行业、

塑胶跑道、防水材料、密封胶、鞋材、纺织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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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9,571,852,189.49 11,019,952,779.31 -13.14% 10,790,780,90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395,170.40 -745,761,458.28 147.92% 117,912,69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0,226,111.19 -767,823,848.40 143.01% 57,930,89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274,519.47 1,007,803,547.19 -138.33% 64,500,853.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91 148.35%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91 148.35%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8% -18.13% 150.63% 2.6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0,455,275,895.99 8,870,098,602.38 17.87% 9,143,707,0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76,954,013.90 3,715,306,180.44 9.73% 4,513,833,769.5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85,441,077.65 1,986,761,128.18 2,580,235,353.03 3,719,414,63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370,958.91 -46,435,595.94 218,704,396.46 334,497,32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4,864,698.33 -90,817,118.73 269,416,786.40 326,491,14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0,906,030.68 66,710,357.05 -270,321,188.50 448,242,342.6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0,27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3,92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68% 218,663,539 33,800,000   

中国蓝星（集 国有法人 19.35% 158,58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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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化工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1.20% 9,865,417    

黄桂兰 境内自然人 0.39% 3,177,700    

郭亦馨 境内自然人 0.26% 2,090,000    

俞建杨 境内自然人 0.24% 1,983,200    

林雪芬 境内自然人 0.23% 1,867,781    

曾天生 境内自然人 0.22% 1,817,700    

陆莲宝 境内自然人 0.20% 1,600,000    

邵新园 境内自然人 0.19% 1,53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母公司，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他上述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陆莲宝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00,0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持续高压的安全环保态势特别是新冠疫情的

严重冲击，坚持“科学至上”引领，加大协同创新攻坚，抢抓市场发展机遇，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与生产经营工作，公司全员上下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用苦干实干实现了公司业绩

扭亏，积蓄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7,185.22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739.52万元,同比增加147.9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45,527.59

万元，同比增长17.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07,695.40万元，同比增长9.73%。回

顾一年来，公司主要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一、抓机遇，拓市场，经济效益创造新业绩 

面对疫情影响下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危中寻机，精准发力，充分抓住防疫物资医

疗手套需求激增的市场利好，实施“增手套、稳大盘”营销策略，以品牌质量和技术服务优势

牢牢掌握市场主动权。销售团队聚焦客户需求，将手套市场增量目标分解到每个客户，细化

到客户每条生产线，并实现快速对接，第一时间锁定销量，提高落袋利润。在做大手套料市

场的同时，采取“保高端、让低端”策略，精密布局大盘和氯醋市场，有效维系了核心客户群

体。同时充分发挥新牌号性能优势，加大了对新基建领域及电动汽车、电器元件护套等新兴

市场开发，进一步做优市场质量。烧碱产品通过加大新用户开发，调整高价优质用户销量，

开发新用户，增加销量。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盐酸、液氯的产销结构，保证了液体产品

平稳销售。 

面对丙烯酸酯行业整体亏损现状，公司销售团队实施优化调整，在增加丙烯酸现有渠道

销量的同时加大了新市场、新客户开发。进一步优化了聚乙烯产品销售区域及物流结构，着

重加大茂金属聚乙烯销售力度，同时，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电商销售。 

聚醚产品方面，始终坚持差异化竞争，走定制化路线，不断开发高端客户，在稳定原有

客户基础上，针对新客户的特种需求，定制新应用领域的聚醚产品，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外，

还抓住国家新基建项目机遇，适时调整产品接客户结构，开发了与5G基站、城市轨道交通、

地下管网、医疗设备等相关的行业客户，进一步扩大产品的应用领域。通过30万吨/年新型高

性能聚醚多元醇项目的建设，使公司产品结构、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供应团队围绕“保供降本”目标，通过与期货公司及专业团队积极沟通，研判市场、优选

原油、降低平均贴水、优化物流运输，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通过与生产协同，稳定原盐投

料混合配比，增加更具价格优势的国内原盐采购量比例，实现降本。通过量价组合等办法实

现了辅材、助剂的有效降本。疫情期间面对道路封闭管制、运输车辆限行的困难，供应团队

积极通过多方协调，获批疫情防控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打通原料进厂的绿色通道，有力保

障了原料供应。 

二、夯基础，强落实，安全环保取得新成效 

公司安全管理持续强化。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落实安全管理提升工作要求，举全公司之

力狠抓安全环保，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目标。全年以HSE目标为主线，重新修订了安全生

产责任制，完成多项HSE制度转化。公司积极落实国务院安全专家组、国资委央企评估专家

组及各级应急系统安全检查问题整改要求。启动消防站投勤，有效提升了公司及化工园周边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应急消防救援能力。实施了“二道门”、SIS系统升级改造等安措项目，进一步提升了安全等级。

完成了废次氯酸钠回收乙炔气装置项目等环保验收，完成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库建设并投

用，完成非甲烷总烃与废水在线监测分析装置联网运行。 

生产规模持续提升。面对疫情影响等诸多不利因素，公司科学调整生产平衡，合理安排

检修，全力提升规模效益。公司成立大型机组特护小组和设备专题攻关小组，加大对重点设

备的定期巡检维护，实施了对转化器用热水系统添加高温缓蚀剂等一系列攻坚措施稳定设备

运行，尽全力实现了烧碱、糊树脂“双二十”生产目标。 

三、求创新，上水平，科技研发实现新突破 

公司技术研发团队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实施技术营销协同，完成新牌号市场推广。二代

氯醋糊树脂新牌号性能深受汽车胶行业核心用户认可。公司全年完成多项小试试验及中试试

验；四代氯醋小试与中试达到预期指标；优化提升了新牌号性能。《优化聚合控制，提高糊

树脂产品质量》等五个研发项目，经省政府立项为重点技术创新项目。按进度完成《提高环

保型树脂产量》等多个持续改进项目。完成《水汽分厂循环水泵改造项目》等多项技改技措

项目。公司从全面加大科技创新激励角度出发，新制定并实施了《研发项目管理与激励办法》、

《技术改造项目管理及激励办法》、《持续改进激励办法》等科技激励制度，激发了技术人

员深耕科研的积极性。 

四、强管理，促改革，企业管理再上新台阶 

内部管理持续强化。公司修订并发布《质量管理手册》等管理制度，进一步夯实管理基

础。全面推进依法治企，编制《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防控体系。

全面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制定公司综合改革方案，完善董事会建设和经理层契约化管理，通

过做优机制改革，增强了企业创新活力。 

人力资源实现减员增质。按照“用工总量、组织机构数量双下降”目标，重新梳理部门及

员工岗位职责，优化精简处室机构、压减岗位人员。对生产分厂实施定岗定编，薪酬优化，

优化调整技术含量高、工作责任大的岗位薪酬结构，充分调动生产一线员工干劲。 

电商平台上线运行。公司致力向“数字沈化”管理转型，电商平台的上线，有效整合了线

下服务能力，实现各业务环节流程化、数字化，实现了客户自助下单和提货，为供应链各方

参与者打造了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 

积极优化财务运作。通过强化资金管理，财务费用同比降低。充分利用政策增效，获得

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专项低息贷款，实现高新技术企业减免所得税、研发加计扣除减免所得税

额。 

五、守初心，担使命，党建工作迸发新活力 

     公司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建设在企业的

影响力、领导力、执行力。公司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完善

了党支部工作标准化体系建设，确保了基层党建工作深入推进。充分利用“三重一大”决策监

管系统，进一步规范了重点工作的落实与执行。深度融合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以“三带三挂

钩”工作机制为依托，开展了“在四个大提升中打头阵争先锋”主题竞赛和“创岗建区”等活动，

促进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全面提升。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时刻紧盯“四风”问题，

加强风险预警防控，积极开展专项治理，营造出风清气正的生产经营环境。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全体干部员工特别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岗位，公司上下形成合力，严格疫

情防控措施，全力保障防疫物资生产，取得了疫情防控和效益提升“双胜利”。同时，公司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为各级公安消防、卫生医疗及红十字会等防疫关键部门无偿捐赠次氯酸钠，

为社会防疫作出了积极贡献。公司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良好形象，得到人民日报、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新华网等各级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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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糊树脂 2,435,454,637.82 1,332,422,379.98 45.29% 68.54% 3,998.31% 43.43% 

聚醚 2,320,235,074.09 2,074,327,977.18 10.60% 9.50% 1.75% -0.8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集团自2020年度起执行了财政部近年颁布的以下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修订) 》(“新收入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 [2019] 21号) (“解释第13号”) 

-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20] 10号） 

 

(a) 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 。 

 

在原收入准则下，本集团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本集团销售商品收入

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即：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收入

的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本集团既没有保留通常

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提供劳务收入和建造合

同收入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完工百分比法进行确认。 

 

在新收入准则下，本集团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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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

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集团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

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集团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

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

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交易价格是本集团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预期

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不包括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本集团确认的交易价格不超过在相关不

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的，本集团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

格。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

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同时，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提

供更多披露，例如相关会计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判断 (可变对价的计量、交易价格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的方法、估计各单项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所用的假设等) 、与客户合同相关的

信息 (本期收入确认、合同余额、履约义务等) 、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产的信息等。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与假

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的增减情况如下：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增加 / (减少) 

 报表项目金额  

 本集团 本公司 

负债：     

合同负债 176,242,119.69 60,139,878.47 

预收款项 -199,025,130.58 -67,953,522.93 

应交税费 22,783,010.89 7,813,644.46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增加 / (减少) 

 报表项目金额  

 本集团 本公司 

营业成本 89,884,487.17 28,941,780.28 

销售费用 -89,884,487.17 -28,941,780.28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 年度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2020年度合并现金流

量表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无重大

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本集团 本集团 本集团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138,894,194.63 - -138,894,194.63 

合同负债 - 123,123,567.12 123,123,567.12 

应交税费 - 15,770,627.51 15,770,6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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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本公司 本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44,852,960.18 - -44,852,960.18 

合同负债 - 39,692,885.12 39,692,885.12 

应交税费 - 5,160,075.06 5,160,075.06 

 

(b) 解释第13号 

 

解释第13号修订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

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选择。 

 

此外，解释第13号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还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 (包括

母公司和子公司) 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其他合营企业

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第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集团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采用该解释未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c) 财会 [2020] 10号  

 

财会 [2020] 10号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让提供了简化方法。

如果企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则不需要评估是否发生租赁变更，也不需要重新评估租赁分类。 

 

财会 [2020] 10号自2020年6月24日起施行，可以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

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调整，采用上述规定未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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